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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3年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和

《关于预计2023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担保业务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27号）、《关于预计2023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担保业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28号）。 公司于2023年3月24日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

述事项。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招行无锡分行” ）签署了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同编号：510XY202400118101）， 对公司下属子公司无锡

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恩捷” ）向招行无锡分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

10,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溪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玉溪分行” ）签署了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HTC530650000YBDB2024N002），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红创

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创包装” ）向建行玉溪分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725.88万元

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单位：如无特殊说明，为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 担保权人 主债权额度 担保额度 担保合同内容

无锡恩捷

招行无锡

分行

10,000 10,000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

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

（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亿元整），

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

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

和其他相关费用。

4、担保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

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

或债权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

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

授信展期， 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

满后另加三年止。

红创包装

建行玉溪

分行

725.88 725.88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

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

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

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

的债务利息、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

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

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

费用等）、 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

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

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

等）。

4、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

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若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

债务提前到期的， 保证期间至债权人宣布

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 如果主合同

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

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间经审批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946,800.00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35.48%；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实际签署

有效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851,420.11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资产的217.28%。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招行无锡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2、公司与建行玉溪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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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向可转债“动力定01” 未发生转股情况。公司定向

可转债“动力定02” 发生转股，累计转股金额575,273,000元，累计因转股形

成28,669,85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3269%。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公司定向可转债 “动力定

01” 剩余可转债余额分别为642,500,000元（6,425,000张）,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29.9883%；公司定向可转债“动力定02” 剩余可转债余额为924,727,

000元（9,247,27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43.1611%。

●本季度转股情况： 2024年第四季度，公司定向可转债“动力定01” 未

发生转股，“动力定02” 余额因转股减少52,715,000元。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证监会核准

2019年12月3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94号）：

1.核准公司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 ）

发行6,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向苏州太平国发卓乾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苏州太平” ）发行425,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2.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5亿元。

（二）发行登记

1.动力定01

2020年5月13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

成定向可转债的登记工作，转债代码“110807” ，转债简称“动力定01” ，发行

数量为6,425,000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642,500,000元，债券利率

为第一年0.5%、第二年1%、第三年1.5%、第四年2%、第五年2.5%，期限为5年。

2021年5月13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184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发行的定向可转债“动力定01”挂牌转让。

2.动力定02

2020年9月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

定向可转债的登记工作，转债代码“110808” ，转债简称“动力定02” ，发行数

量为15,000,000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1,500,000,000元，债券利

率为第一年0.2%、第二年0.4%、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

年2.0%，期限为6年。

2021年3月9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84号》，上

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发行的定向可转债“动力定02”挂牌转让。

（三）转股期及转股价格

1.�动力定01

定向可转债“动力定01”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1年5月13日至2025年5月

12日（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12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

日止）。 最新转股价格为20.02元/股，初始转股价格为20.23元/股。

2.�动力定02

定向可转债“动力定02”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1年3月9日至2026年9月8

日（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6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

止）。 最新转股价格为20.02元/股，初始转股价格为20.23元/股。

3.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1年8月11日，因2020年年度派送现金红利，公司根据《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相关条款规定，对“动力定01” 和“动力定

02” 可转债转股价格相应进行调整，调整后转股价格均为20.16元/股。 具体请

见2021年8月5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的《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9）。

2022年8月19日，因2021年年度派送现金红利，公司根据《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相关条款规定，对“动力定01” 和“动力定

02” 可转债转股价格相应进行调整，转股价格由20.16元/股，调整为20.07元/

股。 具体请见2022年8月1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2023年7月13日，因2022年年度派送现金红利，公司根据《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相关条款规定，对“动力定01” 和“动力定

02” 可转债转股价格相应进行调整，转股价格由20.07元/股，调整为20.02元/

股。 具体请见2023年7月13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50）。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2024年第一季度，公司定向可转债“动力定01” 未发生转股情况，

累计转股金额为0，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0。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定向可转债“动力定01” 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642,500,000元（6,425,00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29.9883%。

（二）2024年第一季度， 公司定向可转债 “动力定02” 因转股减少52,

715,000元，致公司总股本增加2,633,115股；累计转股金额为575,273,000

元，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8,669,851股，占公司可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1.3269%。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定向可转债“动力定02” 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924,727,000元（9,247,27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43.1611%。

三、股本变动情况

2024年第一季度，公司因定向可转债转股致股本变动，具体变化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2023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2024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不受减

持控制）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86,718,355 2,633,115 2,189,351,470

总股本 2,186,718,355 2,633,115 2,189,351,470

四、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

010-88010590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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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4月2日在江

苏省宿迁市洋河酒都大道118号，公司总部办公楼19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4

年3月27日以电话和送达相结合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与会人数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一致推举林青女士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林青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个人简历附后。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4月3日

附件：个人简历

林青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历任江苏省宿迁市财政局企业处副处长，市物价局局长助理，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公司党委常

委、副总裁、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林青女士

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参与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林青女士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证券代码：002304� � �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0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4年4月2日下午15:30在江苏省宿迁市洋河新区酒都大道

118号，公司总部办公楼一楼多功能厅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4月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4月2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4月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联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9人，代表股份723,351,6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8.0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4人， 代表股份380,386,69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2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73人，代表股份1,103,738,3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3.27%。其中，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569人，代表股份178,176,9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8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指派阚赢律师、张若愚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00《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张联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00,495,6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174,934,2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

1.02《选举钟雨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05,732,5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8%，其中，中小

投资者同意180,171,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2%。

1.03《选举杨卫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02,142,0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176,580,6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

1.04《选举王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02,110,85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176,549,4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

1.05《选举陈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02,104,58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176,543,1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

1.06《选举郑步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01,611,6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176,050,22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

1.07《选举戴建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03,365,9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177,804,5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

2.00《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聂尧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85,573,3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160,011,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1%。

2.02《选举路国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03,469,1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177,907,7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

2.03《选举毛凌霄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02,920,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其中，中小

投资者同意177,359,0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

2.04《选举洪金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04,897,2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0%，其中，中小

投资者同意179,335,8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65%。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联东先生、钟雨先生、杨卫国先生、王凯先生、陈军先生、郑步军先生、戴建

兵先生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聂尧先生、路国平先生、毛凌霄先生、洪金明先生全部当选，共同组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3.00《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林青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05,561,2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7%，其中，中小

投资者同意179,999,8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2%。

3.02《选举许有恒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92,211,9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166,650,5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3%。

3.03《选举马文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92,171,8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166,610,4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1%。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林青女士、许有恒先生、马文祥先生全部当选，与公司工会委员会选举

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靳亚光先生、黄金华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形成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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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4月2日在江

苏省宿迁市洋河酒都大道118号，公司总部办公楼19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4

年3月27日以电话和送达相结合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与会人数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一致推举张联东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联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2、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钟雨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3、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一）战略委员会：张联东、杨卫国、钟雨、陈军、路国平，张联东任主任委员；

（二）提名委员会：聂尧、张联东、毛凌霄，聂尧任主任委员；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洪金明、聂尧、路国平，洪金明任主任委员；

（四）审计委员会：路国平、毛凌霄、洪金明，路国平任主任委员。

4、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钟雨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5、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陆红珍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陆红珍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6、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军先生、尹秋明先生、李玉领先生、范晓路先

生、陈太松先生、张学谦先生、宋志敏女士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尹秋明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聘任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同意。

7、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沈庆海先生为公

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8、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祝海慧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相关人员个人简历附后。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3日

附件：个人简历

张联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9月出生，党校研究生，全国人大代表。 历任宿迁

市宿城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宿城区副区长，宿城区委常委、宿城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宿迁市政

府副秘书长、宿迁市城管局局长，宿迁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处级），宿迁市洋河新区党工委书记，江苏双

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联东先

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参与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

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张联东先生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钟雨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国酿酒大师、中国白酒大

师、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江苏省第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 历任江苏双沟酒厂技术处处长兼环保处

处长、生产技术处处长、生产技术部部长、技术中心主任，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总经

理助理，公司酿造总监、总裁助理、副总裁，公司泗阳分公司总经理，公司洋河分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党

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 钟雨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参与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与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钟雨先生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陈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1月出生，党校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历任宿迁市财

政局会计核算中心副主任、中华会计函校宿迁分校副校长（正科级），宿迁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处长、副主任，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挂职）、党工委副书记，宿迁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苏酒集团贸易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军先生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陈军先生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尹秋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7月出生，大专学历，审计师。 历任江苏洋河集团

有限公司审计处长助理、审计处长、纪委副书记，公司管理部部长，江苏洋河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

苏洋河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财务部长，公司监事、纪委副书记，公司洋河分公司副总经理、

成品调度总监，公司财务总监、财务中心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尹秋明先生不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参与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持有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0.9091%的股

份（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7.59%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除此之外，与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尹秋明先生未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李玉领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12月出生，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级经济

师。 历任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供应部部长助理、财务部部长助理、总调度室副总调度、供应部部长，公

司供应部部长、洋河分公司总经理助理、采供物流总监、供应链管理总监、采供物流中心副总监兼办公室

主任，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 李玉领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参与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持有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

限公司0.3636%的股份（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7.59%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除

此之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

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李玉领先生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范晓路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历任宿迁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资本运营部部长，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淮海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宿迁市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宿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江苏双沟酒业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现任公司副总裁，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双沟酒业销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总支书记。范

晓路先生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范晓路先生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陈太松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历任泗阳县政府法制局

科员、秘书，泗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泗阳县穿城镇镇长、党委书记，江苏苏酒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公司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监事、纪委副书记，苏酒集团贸易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副总裁，贵州贵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陈太松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参与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

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陈太松先生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张学谦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

司销售部副部长，江苏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部副部长，江苏洋河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产品

部经理、战略研究部经理、公司副总经理，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定制中心总

经理、国际贸易部总经理，江苏双沟酒业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产品总

监，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藏地球第三极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学谦先生不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参与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持有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0.3636%的股份（江

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7.59%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除此之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无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学谦先生未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宋志敏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历任江苏洋河集团有限

公司销售部地区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市场部部长，公司管理部部长，江苏洋河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公司洋河分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党委委员、总裁助理、管理总监、战略研究总监、管理中心总经理、战

略研究中心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管理总监，公司洋河分公司总经理。宋志敏女士不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参与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持有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0.3636%的股份（江苏蓝色同

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7.59%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除此之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

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宋志敏女士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陆红珍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已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历任洋河股份办公室秘书、综合部副部长、公司办公

室副主任、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 陆红珍女士不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参与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陆红珍女士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祝海慧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取得A类法律

职业资格证书。 历任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账会计、财务部长助理，现任公司财务共享服

务中心副主任。 祝海慧女士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参与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

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 祝海慧女士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陆红珍女士、祝海慧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传真：0527-84938128

电子电邮：yanghe002304@chinayanghe.com

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酒都大道118号

沈庆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7月出生，管理学学士，中级会计师、国际注册内

部审计师。历任苏州中惠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宿迁楚天会计服务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公司监督检查室、

审计处科员，公司内部审计部部长助理，公司审计中心办公室主任助理，公司财务中心泗阳财务部副部

长，公司财务中心双沟酒业财务部部长，公司财务中心总部及基地业务财务部部长。现任公司纪委委员、

审计中心副总经理。 沈庆海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参与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

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沈庆海先生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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